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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2011 年 6 月 16 日特別會議 

 
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 

就「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發言要點 
 
1. 主席，各位議員。今日我會解釋一下，我在「上網學習支援計

劃」的角色和參與，希望可以協助大家了解有關情況。 
 
2. 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參與，我主要圍繞財政預算案的

內容。因應行政長官在＜2009-10 施政報告＞提出，要善用「民、

商、官」協作，為有需要學生提供更方便合宜的互聯網學習機

會，以減輕數碼鴻溝對學習質素的影響，財政司司長於 2009 年

11 月成立「上網學習專責小組」，探討不同的方法和模式，為有

需要的學生提供方便合宜的互聯網學習機會。 
 
3. 小組其後建議推行「上網學習支援計劃」，建議推行的非牟利機

構，應以商業方式運作，需要具備營商技巧和專業知識。 
 
4. 在 2010/11 年度的預算案，財政司司長建議推行「上網學習支援

計劃」，向低收入家庭提供上網費津貼，同時透過非牟利機構向

他們提供價格相宜的互聯網服務，合適的電腦和所需的配套服

務。 
 
5. 作為財政司司長政治助理，我有責任了解有關預算案內容的落

實情況和進度，包括了解計劃是否按小組訂定下的模式推行，

即是： 
第一，以由非牟利機構，以商業方式運作; 
第二，推行機構需具備營商技巧; 
第三，推行機構需具有專業知識。 

 
6. 我並無參與「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遴選過程，我亦沒有向任

何人要求，將計劃交予個別機構。同時，亦沒有收過任何指示，

要求計劃交予個別的指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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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計劃的遴選，按既定的程序，由公務員同事負責，遴選小組的

組成和評分結果，亦不是我的份內事。 
 
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接觸 
 
8. 基於工作需要，我與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同事一直保持

接觸。商討的問題包括：收集和分析互聯網上對財政預算案的

意見、以互聯網諮詢公眾有關預算案的方法等。 
 
9. 葛輝先生指，有財政司司長辦公室人員，向政府資訊科技總監

辦公室的公務員，要求確認曾俊華希望見到的遴選結果。我不

知道葛輝先生所指的人員為誰，亦不知道他指的財政司司長辦

公室人員是誰。 
 
10. 我可以確認，我從沒有與葛輝先生討論過「上網學習支援計

劃」。 
 
11. 我亦從無向任何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的人員施加任何壓

力，更沒有要求影響遴選結果。 
 
12. 據我回憶，就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的問題，我只與副政

府資訊科技總監蘇植良先生有過對話。由於蘇先生負責推動政

府內部的互聯網應用，而當時財政司司長亦希望，以互聯網提

升與年輕人溝通，同時收集財政預算案的意見。在 2009 至 2010
年間，蘇植良先生與我一直保持溝通。 

 
13. 據我回憶，大約在 2010 年 7 月左右，我曾經與蘇植良先生透過

電話，討論有關網上收集財政預算案意見的問題。 
 
14. 在談話結束前，我曾經提起「上網學習支援計劃」。由於當時距

離預算案發表已經有一段時間，我當時查詢這個計劃的進度。

據我的記憶，我希望了解，計劃是否按財政司司長訂下的模式

進行，按我一直的理解，即是：由非牟利機構，以商業方式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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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並需要具備營商技巧和專業知識。 
 
15. 據我記憶，當時蘇植良先生向我簡介計劃進度，包括他和葛輝

先生曾經向社聯和 iProA 談及計劃內容和要求，我亦曾經提起，

相信他與葛輝先生應了解，財政司司長在預算案建議應由非牟

利機構推行有關計劃。 
 
16. 我從來沒有向對方表示，對遴選的過程和結果有任何意見，或

者要求將計劃交予任何一個機構推行。 
 
17. 蘇植良先生加入政府的時間較我長，對政府內部程序相當熟

悉，我不可能、也不可以向他施加任何壓力。而我亦不清楚有

關遴選的細節。由於遴選程序已經開始，大家都確認，應該按

既定的遴選程序和要求處理。 
 
18. 所以，自該電話對話後，大家亦沒有再跟進這方面的問題。 
 
19. 我沒有意圖向對方施壓，我記得，當時大家的對話氣氛輕鬆愉

快，蘇先生亦沒有就這段對話作出特別的反應，我亦一直不感

到有任何問題。直至最近，葛輝先生作出有關指控，這段對話

才被再次提起。 
 
20. 我和財政司司長辦公室的同事，都完全了解，有關的遴選工作，

完全由既定程序決定，必須維護公平公正，不應該、也不可能

干預，這一點，我是非常清晰的。 
 
21. 我希望上述的簡介，能夠協助各位議員理解今次事件，並對財

政司司長辦公室在事件的角色，有進一步掌握。我希望再次重

申，我並沒有參與有關「上網學習支援計劃」遴選工作，亦沒

有任何企圖和行動，影響遴選結果。所謂「政治干預遴選」的

指控，實在莫明其妙。 
 
22. 多謝主席。 


